团总支书记例会制度

1、 例会参加人员
校团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团委各部门负责人、各团总支书记。团总支副书记视情况列席会议。
2、 例会时间及地点

每单周周二上午8：30分，在G区402会议室召开。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通知
3、 会议内容
1、阶段工作计划与总结；
2、当前工作交流；
3、理论学习与研讨；
4、临时确定主题
四、相关要求

参会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会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要提前向团委书记请假，保证会议的严肃性、纪律性。各团总支书记要认真对待每次例会，把本学院共青团先进工作经验进行广泛交流和沟通，同时将普遍存在的问题反映上来，并集中讨论解决，努力开创共青团工作新局面，提高我校共青团工作整体水平。会议出席情况将做为团的工作考评的依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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